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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青鸟消防，证券代

码：００２９６０）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２０２０年７月
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２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

情况说明如下：
１、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经核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６、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披露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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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

上 ［２０２０］５８８号），公司股票将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起暂停上市。
２、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
［２０２０］３６号）。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为，公司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连续三年净利润
实际为负，根据公司披露的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及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２０１７年及２０１８年净利润均
为负，导致公司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将在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３、经公司决定及部分当事人反馈信息，公司及部分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拟实施的行政处罚将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２０２０］５８８号），公司股票将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起暂停上市，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基本情况
１、股票种类：Ａ股
２、股票简称：＊ＳＴ斯太
３、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０
４、暂停上市起始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二、股票暂停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

润连续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修订）》第１４．１．１条的规定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２０２０年７月
６日起暂停上市。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上市的意见和具体措施
２０２０年，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将继续勤勉尽责，积极采取措施使公司生产经营步入正

轨，维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充分发挥公司核心竞争力；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集资金，保
持公司资金链安全，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改善内部控制缺陷，严格执
行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争取股票恢复上市，具体措施如下：

１、努力恢复生产经营：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结、诉讼等不
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和生产受到影响，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部分业务出
现停滞现象。 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对控股孙公司长沙泰
豪斯太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无锡增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战略的调整定位、
补充流动性等措施的实施，积极布局新的经营增长点，加快新产品产业化落地，将继续维
护好新老客户关系，尽可能消除本次危机对经营的影响。无锡增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仍在正常进行，客户关系也无重大影响，其将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内
外部条件，按照既定目标完成生产经营计划。长沙泰豪斯太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针对自身
的经营情况，采取了有效的经营方针调整，制定了相应的生产计划，目前生产经营工作有
序的开展中。

２、积极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债务重整事项：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大部分
逾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一方面，公司继续积
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在一定程度上
减免公司债务。 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负担，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
不受影响。

３、积极应对公司诉讼：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认真清查和解决公司所
涉及到的诉讼事项，公司对已掌握到的诉讼资料进行梳理，并及时对外披露。同时，公司聘
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仲裁等，将积极争取有利于公司的判决，维
护公司的合法利益。针对公司相关未决诉讼，公司将继续在律师的支持下积极与案件的相

关当事方、管辖法院等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推动相关诉讼事项尽快结案，消除各种潜在影
响。

４、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后，对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梳理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落实授权、审批和执行的职责分离
机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及印章使用管理，
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规范对外担保行为，规范资金收支审批流
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

四、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为，公司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连续三年净利润实际为

负， 根据公司披露的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及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２０１７年及２０１８年净利润均为负，
导致公司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２、根据《上市规则》１４．４．１的规定，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出现规定情形之一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上
述规定情形如下：

（一）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
首个年度报告；

（二）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
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

（四）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
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五）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
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１４．１．１条规
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
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七）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八）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九）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十）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十一）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０５１９－８１５９５６３１
传真：０５１９－８１５９５６０１
电子邮箱：ｓｔｏｃｋ＠ｗｘｒｅｅｔ．ｃｏｍ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３７７号武进创新产业园２楼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关于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ＳＴ林重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６３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５日，公司与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颖泰”）签署

了《互保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为中农颖泰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中农
颖泰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事项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中农颖泰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贷款金额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公司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为中农颖泰累计担保余额７３５０万元人民币。

公司上述担保审批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登载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５２）、《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０５３）、《关于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
００５５）、《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６３）。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２、债务人：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
３、保证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担保金额：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５、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６、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 、罚息 、复利 、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
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
务人的应付费用。

７、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后起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９２，７４９．１４万元（含本次担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１８．７０％，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１１２．１１％。上述担
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１、《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２、《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１３，０４４．６８３８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０８８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国信证券、中金公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３，０４４．６８３８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６５２．２３４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２９．９２１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３％。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９，９３６．３６２６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４％；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４７８．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９６％。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２，４１４．７６２６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３５元 ／股。
埃夫特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Ａ股２，４７８．４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２日）披露的《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
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
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
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
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
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１５１，２７２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７５，９１５，１７３，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６４６９７％。配号总数为１５１，８３０，３４６
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１，８３０，３４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０６３．０７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１，２４１．５０万股） 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９４．８６２６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７１９．９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９０００７４％。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７７８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８０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
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格：２８．１８元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１日，周二）０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ｒｓｃ ／ ）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思医疗”、“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１７，０８６，６６７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２１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７，０８６，６６７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５４，３３３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６３，３３４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８６９，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１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不超过3,345万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
请已经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1266号文核准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的方式进行。 初步询价及网下、网上发行通过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进
行。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345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00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8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4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7月7日（T-1日，周二）14:00-16: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html/122868.shtml）；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股转公司网站（http://www.neeq.com.
cn/zone/issue/issue_disclosure.html）查询。

发行人：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2 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121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泰君安”）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中信证券、中
金公司、国泰君安、安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010.00 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2%。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0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2,566.4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641.6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7 月 7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6 日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恒誉环保”）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000.2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核同意， 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1173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27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
数量为 100.01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100.01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330.20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570.0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900.2565 万股，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79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3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恒誉环保”A 股 570.05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
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151,97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157,773.3 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641844%。 配号
总数为 43,155,466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3,155,46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785.24 倍，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0.0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1,140.156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760.1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2261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6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7 月 6 日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安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自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起新增委托华安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华安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华安证券为销售机构
１、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１ ２６０１０３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２ １６２６０５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３ １６２６０７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４ ００１９７５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２、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联系人：范超
电话：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８２１
传真：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８２５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１８
网址：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二、通过华安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安证券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安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
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

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２、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华安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华安证券为

准，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华安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
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３、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Ｔ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４、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华安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华安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１、本公司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起在华安证券开通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以下产品仅开通两只基金间的相互转换业务，暂未开通与其他产品的转换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１ １６２６０５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２ １６２６０７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

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华安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２、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四、相关说明
若今后华安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

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华安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五、业务咨询
１、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ｗｗｗ．ｉｇｗｆｍｃ．ｃｏｍ
２、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３１８
网址：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
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
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
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六日


